
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 08 年國慶花車嘉年華展演甄選計畫 

壹、 目的： 

為使國慶大會活動豐富多元，規劃於國慶大會當日以花車嘉年華展演活動並辦

理甄選活動，宣導國家重大政策與展現各部會執行成果，藉以擴大民眾參與熱

情與凝聚向心。 

貳、 依據： 

     依 108 年 6 月 4 日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08 年國慶籌備委員會第 1次常務委員會

議決議辦理。 

參、 主辦單位： 

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08 年國慶籌備委員會大會處(以下簡稱本處)。 

肆、表演時間： 

  一、夜間排練(含走位)：3 次(時間另訂)。 

  二、預演時間：10 月 8 日(星期二)。 

  三、正式演出：10 月 10 日（星期四）。 

伍、表演地點： 

    總統府前重慶南路（長 120 公尺、寬 18 公尺）暨凱達格蘭大道（長 20 公尺、

寬 40 公尺）。（如附件 1） 

陸、甄選對象： 

    中央暨縣市政府機關、各級學校（含幼兒園）及民間團體(以下簡稱機關(單位))。 

柒、花車設計主軸： 

    以政府重要政策、成果、民間活力與風采並結合國慶主題「2019 攜手世界 臺

灣躍飛」為本次花車設計甄選內涵。 

捌、花車規格： 

    車體需以 15 噸以上，車長不得低於 12 公尺，車寬不得小於 4 公尺，車高不得

高於 4 公尺。 

玖、一般規定： 

一、企畫書格式不拘，惟內容應載明下列要項： 

    （一）花車名稱。 

    （二）製作構想。 

    （三）演出單位名稱(得檢附曾參與公開演出之時間、地點與活動照片，並以



文字詳加說明)。 

    （四）參加人數(包含：1.隨車表演人數，人數最少不得低於 20 人; 2.車載人

數)。 

    （五）節目意涵及內容。 

    （六）車輛道具運用及整體視覺效果之圖示。 

    （七）單位主管及連絡人員(連絡方式)。 

    （八）花車製作期程規劃表(圖)。 

     (九) 參與甄選機關(單位)花車若為產學合作共同製作者，將列入優先錄取對

象。 

     (十)花車展演時間(含進出場)：2 分鐘。 

二、獲選機關(單位)製作花車需依據國慶籌備會配合地方政府所訂定展示期程展

出，亦須配合參加花車遊行活動。 

三、製作花車車體大小需考量後續市區遊行行駛道路狀況，避免無法通過人行天

橋、紅綠燈及彎道等情事。 

四、表演內容如涉及相關文史、創作或智慧財產權者，應事先甄得權利管理者之同

意，由各表演單位自行處理，如衍生抄襲或其他法律問題，由表演單位自行負

責。 

五、運用之創作應確實瞭解其相關背景、內容及表達意涵，避免引用不當，造成社

會輿論及負面影響。 

六、報名參加單位經本處遴選後，如數量不足大會需求數時，經報請主任委員同意

後，得由主辦單位逕行邀約。 

七、有意參加參加甄選機關(單位)，請填妥「報名表」（如附件 2）於 7 月 5 日(星

期五)前寄出(以郵戳為憑) 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790 巷 27 號(臺北

市私立協和祐德高級中學李順發主任教官收)。 

八、有關花車後續規劃及提報資料(如企畫書、示意圖、照片…等)繳交時間另訂，

以本會通知時間為準。 

拾、甄選程序： 

一、甄選委員會由本處遴聘評審老師，依甄選項目內容及本要點規定進行甄選。 

二、甄選時間及地點：參與甄選的機關(單位)經過資格審查合格者，由本處以書面

或電話通知參加複選簡報時間、地點及程序等相關事宜，提報時間另訂，以本



會通知時間為準。 

三、甄選階段： 

    (一)初審階段：依參與甄選機關(單位)提供之企畫書內容進行資格審查，若有

任一條件未符合企畫書內容所載明要項者，喪失甄選資格。 

    (二)複審階段：進入複審階段機關(單位)如需進行簡報及答詢，簡報及答詢時

間以 15 分鐘為限。簡報形式由參與甄選機關(單位)自行決定，出席簡報

人員，每一機關(單位)至多推派 3 人，主要簡報者並須為本案之工作團隊

成員。參與甄選機關(單位)不得利用簡報時機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，

違反者該資料將不納入甄選。 

    (三)經評定獲選機關(單位)，本處將以書面或電話通知。 

    (四)如報名參加單位數量不足大會需求數時，得不進行複審階段。 

四、甄選方式採序位法，甄選委員就答詢結果、所提供的資料、甄選項目逐項討論

後，由各甄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就個別參與甄選的機關(單位)各甄選項目分

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各委員所給序位加總最低

者為第 1 名，選擇序位前 25 名機關(單位)為正選，第 26 到 30 名為備選(依序

為順序陸續遞補)。 

五、獲選機關(單位)花車(含隨車表演內容)，需配合本處整體規畫要求與建議適當

調整，花車(含隨車表演內容)不得任意更改；違反本處要求經通知仍未改善或

無故放棄演出者，將停止其演出，衍生損失及費用自行負責。 

六、獲選機關(單位)應依規定時間、期程參加編訓會議及完成編訓計畫，接受本處

驗收、訪視、組訓及彩排，並於規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集合準備展演活動。 

拾壹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大會處得修正補充之。 

計畫聯絡人：108 年國慶籌備委員會「大會處」活動組 李順發組長 

公務電話：(02)2727-3911 

行動電話：0975-117595 

E-mail：Lsff25@gmail.com 

 

 

 

 



附件 1 

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8年國慶花車嘉年華表演行進路線規劃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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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8 年國慶大會花車嘉年華報名表 

節 目 名 稱  

花車製作單位  
負責人  

電  話  

地址 

（請填郵遞區號） 
 

花車內容  

合作表演單位  工 作 人 員

人 數 
 

表演人數  

承辦人姓名 

(須加蓋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印章) 

聯絡電話： 

行動電話： 

E-mail： 

 



附件 3 

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8年國慶大會花車嘉年華評分表 

 項目及配分 

甄選單位 

       

1 

花車創意、

美學設計、

主題詮釋與

整體規劃之

具體可行性

(45分) 

       

2 

花車製作方

式、技術與

材質 

(25分) 

       

3 

表演團隊之

專業能力、

人力安排及

是否有過去

類似執行經

驗(20分) 

       

4 
簡報與答詢

(10分) 
       

合計        

名次        

評審老師簽名: 


